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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耕地占用税

暂行条例》有关问题解答

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 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五、企业科技创新享四大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

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一个

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

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

除。实施条例据此明确，企业的上述研究开发费用在据实扣除

的基础上，再加计扣除 50豫。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

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实施条例据此明

确，这一优惠是指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

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

70豫在股权持有满 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

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企

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

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

旧的方法。实施条例据此明确，可以享受这一优惠的固定资产

包括：（一）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

（二）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六、一“小”一“高”有指标

问：实施条例是如何界定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

答：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二款规定，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新出台的实施条例为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

业的界定给出了明确的标准。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按照便于征

管的原则，实施条例规定了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一）工业企

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 000万元；（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人，资产总额不超

过 1 000万元。与现行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3

万元以下的减按 18%的税率征税，3 万元至 10 万元的减按

27%的税率征税）相比，优惠范围扩大，优惠力度有较大幅度

提高。实施条例将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范围，由现行按高新技

术产品划分改为按高新技术领域划分，规定产品（服务）应属

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范围，以解决现行政策

执行中产品列举不全、覆盖面偏窄、前瞻性欠缺等问题。具体

领域范围和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科技、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同时，实

施条例还规定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指标：拥有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

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

的比例，均不低于规定标准。这样规定，强化以研发比例为核

心，税收优惠重点向自主创新型企业倾斜。

（据《中国财经报》2007年 12月 13日）

问：《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对现行条例主要作了四个方

面的修改：一是提高了税额标准，将现行条例规定的税额标准

的上、下限都提高 4倍左右，各地具体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条例》的规定根据本地区情况核定。同

时，为重点保护基本农田，《条例》规定，占用基本农田的，适用

税额还应当在上述适用税额的基础上再提高 50%。二是将外

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耕地占用税的征收范围。三是从严

规定了减免税项目，取消了对铁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

炸药库占地免税的规定。四是加强了征收管理，明确了耕地占

用税的征收管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问：为什么《条例》将耕地占用税税额标准提高 4倍左右？

答：《条例》如此修订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多年来物

价上涨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2006年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比 1987年上涨了 2.2倍。二是地价上涨因素。根

据对山西、内蒙古、吉林、湖南、海南、四川等 6个地方地价的

抽样调查，2006年平均地价水平比 1987年上涨了 6倍多。除

去一些误差因素，地价上涨幅度也远远高于物价上涨幅度，耕

地占用税在用地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低。1987年用地成本中

耕地占用税的比例一般在 20%左右，据抽样调查，2005年已

降低到4%以下，2006年全国 40个重点城市这一比例均低于

1%。耕地占用税税额标准提高 4倍左右，可基本保持 1987年

时的实际税负水平，有效发挥耕地占用税保护耕地、调节占地

行为的功能。三是贯彻落实国家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通过

提高耕地占用税税额标准，减少占用耕地，充分利用城市现有

土地。四是更多地筹集用于“三农”的资金。2006年中央 1 号

文件规定，提高耕地占用税税率，新增税收应主要用于“三农”。

问：《条例》修改前后减免税政策有哪些变化？

答：按现行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对铁路线路、公路线路、

飞机场跑道、航道等基础交通设施建设占地，有的免税，有的

执行规定的低档税额，有的按所在地适用税额征税。同为基础

交通设施建设占地，税收负担不同。为严格控制减免税，公平

税负，《条例》取消了有关铁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炸药

库占地免税的规定。考虑到既要统一税收政策，又要尽量减轻

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条例》规定：铁路线路、公路线

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

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根据实际需要，财政部、税务总

局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对上述规定的

情形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